
黎城县环境保护局

2019年工作计划

1、按照《黎城县环境监察执法网格化实施方案》要求，2019年完善网格化管理监管模式，确保区域环境安全，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开展各类专项行动，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能力，

2、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超低排放）、宜热则热，多能源供暖，建成区清洁取暖率达到60%，周边2个农村全面普及清洁取暖，确保群众安全取暖过冬。

3、继续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主城区和县城建成区在完成建成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的基础上，根据空气质量改善要求，进一步加大淘汰力度，对各乡镇公建单位全面改造清洁取暖。

4、扩大“禁煤区” 范围，2019年10月1日前，县城建成区50%成为“禁煤区”，辖区内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等清洁能源替代的地区，自动划入“禁煤区”。

5、焦化、水泥等重点工业企业及在用锅炉执行相应行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建立各类工业窑炉管理清单，加大不达标工业窑炉淘汰力度，加快淘汰煤气发生炉。对工业窑炉作业场所安装视频监控，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6、相关企业、汽修、喷绘、干洗等行业全面开展VOCs治理。

7、按照上级要求严格落实工业企业秋冬季错峰生产，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8、按照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的要求,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约束,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常态化执法机制,制定生态保护红线评价、考核和生态补偿等配套措施；2018年底前,划定我县生态保护红线。2019年启动勘界定标，2020年底全面完成勘界定标工作。
9、开展黎城县矿山生态详细调查，对新建矿山，应突出预防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问题，对生产历史长的矿山及扩建、资源整合矿山，提出解决方案，分清顺序，逐步对矿山影响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使我县的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将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

10、黎城县小东河生态湿地二期工程2019年一月开工建设，一期、二期工程2019年年底前全部完工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行。

11、督促污水处理中心加快提标改造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外排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达《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其余污染物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12、全县所有加油站地下油罐完成更新改造。并通过五部门验收。
13、县城建成区污水管网尽快建设，实现县城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力争2019年年底前完成工程建设。

14、我县地表水控制断面2个，分别为：浊漳河路堡桥断面（市控断面），清漳河刘家庄断面（国控断面）。路堡桥断面为市控断面，水质目标为Ⅲ类；清漳河刘家庄断面为国控断面，水质目标为Ⅱ类。2019年加大对断面沿河两侧的排查力度，确保断面水质达目标质要求。

15、完成全县11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排污口、违法建设项目等环境违法问题专项检查，制定整改方案并开展清理整治工作。每年进行一次39项全指标水质监测。

16、制定《黎城县土壤污染防治2019年行动计划》，细化任务分工，落实部门责任。与市局对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17、加强危险废物管理。组织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进行2019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培训。做好我县固废、危废的检查、治理及管理工作，办理好危险废物转移审核和监督。根据《黎城县2018-2020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做好我县工业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

18、将行政处罚、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等信息及时准确的在网上公开公示，并按要求“向人民报告”我局的工作，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黎城县环境保护局

2018年12月4日

